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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会畅通讯             股票代码：300578            公告编号：2020-021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企业出资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畅通讯”）全资子公

司上海声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隆科技”）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分别与

张敬庭、杨翠萍签署了《关于宁波会畅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

额转让协议》，声隆科技拟将其持有的宁波会畅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目标企业”）全部出资份额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下简称“交易标

的”）分别转让给上述二人，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1,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会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敬庭、杨翠萍分别持有目标企业

出资份额分别为 50%、25%、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总经理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张敬庭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30261979********。 

2、杨翠萍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9211992********。 

公司与上述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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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会畅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年 9月 21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89弄 21号 10幢 112室托管 5024（商务

托管）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兴会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路路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出资份额转让完成前后，目标企业出资结构情况 

转让前 转让后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嘉兴会畅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50.00% 

嘉兴会畅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50.00% 

上海声隆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 50.00% 

张敬庭 500.00 25.00% 

杨翠萍 500.00 25.00% 

合计 2,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 100.00% 

3、目标企业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合计 10,000,000.00 20,002,562.93 

负债合计 - 9,000 

净资产 10,000,000.00 19,993,562.93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6,437.07 

4、目标企业于 2018年 12月 17日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参与投资了南京创

熠芯跑一号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跑一号基金”），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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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伙企业持有芯跑一号基金 10%的出资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1

月 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

资机构合作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5、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6、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司投资该合伙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款（即账面原值）作为依

据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上海声隆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乙方（一），张敬庭；乙方（二），杨翠萍 

2、转让份额、转让价款及交割方式 

甲方将其持有目标企业人民币500万元的份额（占目标企业出资份额的25%）

以人民币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一）；甲方将其持有合伙企业500万元的份

额（占合伙企业出资份额的25%）以人民币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二）。 

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交易标的

份额转让款。 

本协议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各方相互配合办理完毕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等相关手续。 

本次出资份额转让自乙方完成支付全部交易对价之日为交割日。 

3、权利义务的转移 

本次转让完成后，甲方对其转让的标的份额不再享有相应权利或承担相应义

务；乙方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享有合伙人的相关权利，承担合伙人的相关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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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未能完全履行

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负责赔偿他方因此而产生的

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开支。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转移等情况，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新

增关联交易。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目前资金的整体安排，有利于促使公司现金回流、增加可

支配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交易对于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上海声隆科技有限公司与张敬庭、杨翠萍关于宁波会畅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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